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立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

香港預防及控制新型冠狀病毒感染的措施

2020年4月8日  

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開場發言要點

主席：

 自新型冠狀病毒疫情發生以來，政府一直緊貼疫情

的發展，以果斷及合適的措施作出全面應對。政府

會因應疫情的最新情況，不時檢討相關措施的可行

性，適時作出調節。繼我們於 3 月 20 日向衞生事

務委員會闡述本港為預防及控制 2019 冠狀病毒病

感染所採取的措施，政府的工作再有一些新進展，

包括一些這幾天實行的新措施。我想藉著今天的機

會向各位委員簡介一下。

 新型冠狀病毒病的疫情持續及迅速地在世界各國

及地區蔓延，近日香港的輸入個案數字亦明顯上

升。自 3 月初起，超過七成個案都是輸入個案或是

相關人士在病毒潛伏期有外遊記錄，又或者是屬於

輸入個案或有外遊記錄的緊密接觸者。為保障市民

的健康及保護我們的醫療系統，政府疫情防控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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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重點，現時最主要是：第一，防止病毒從香港以

外輸入；第二，防止輸入個案在社區蔓延。  

 

 因此，基於公共衞生考慮，政府於 3 月 25 日起實

施入境限制措施，包括： (1) 所有非香港居民從海

外國家或地區乘搭飛機抵港不准入境； (2) 從內

地、澳門和台灣入境香港的非香港居民，如在過去

14 日曾經到過任何海外國家或地區，亦不准入境；

(3) 機場停止一切轉機服務；及 (4) 所有從澳門和

台灣入境香港的人士，包括香港居民和非香港居

民，和從內地入境安排一樣，須接受強制檢疫 14

日。政府已於前日（4 月 6 日）宣佈，延長上述措

施直至另行通告為止。  

 

 上述各項入境管制及檢疫措施的實施，意味著目前

所有從海外國家或地區抵港的非香港居民已被拒

絕入境或過境，而所有入境的人士則須接受強制檢

疫，豁免人士除外。這些措施將有助進一步防止疫

情在香港散播。  

 

 在加強監察方面，衞生防護中心已擴展「加強化驗

室監測計劃」，為抵港但沒有出現病徵的人士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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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費病毒檢測服務。自 3 月 29 日起，監測計劃擴

展至涵蓋所有在第 599E 章下抵港而沒有出現病徵

人士。衞生署亦已於 3 月 26 日在亞洲國際博覽館

設立臨時樣本採集中心，加快為海外抵港人士收集

樣本以進行病毒檢測服務。  

 

 由今天開始，衞生署會根據《預防及控制疾病規例》

（第 599A 章），強制要求所有於香港國際機場抵

港及沒有出現病徵的人士到亞洲國際博覽館的臨

時樣本採集中心收集深喉唾液樣本，以進行 2019

冠狀病毒檢測。此外，考慮到最近輸入個案較多曾

前往英國，由明天（4 月 9 日）起，乘坐由英國抵

港航班及沒有出現病徵的人士，必須在臨時樣本採

集中心收集深喉唾液樣本，並在場等候結果。如檢

測結果為陽性，衞生署會盡快安排他們入院接受治

療。與他們同行的密切接觸者亦會獲安排到指定檢

疫中心接受強制檢疫。其餘檢測結果為陰性的人

士，他們可返回家居或到指定地點繼續完成 14 天

強制檢疫。  

 

 另一方面，減少社交接觸是延遲本港疫情擴散的關

鍵手段之一。3 月 27 日，政府根據《預防及控制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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病條例》 (第 599 章 )，訂立兩條新增規例，分別是

《預防及控制疾病 (規定及指示 )(業務及處所 )規

例》(第 599F 章 ) 及《預防及控制疾病 (禁止羣組聚

集 )規例》 (第 599G 章 )，希望透過立法減低人多聚

集的活動。  

 

 第 599F 章賦予我作為食物及衞生局局長權力，可

以透過在憲報刊登的指示，要求（一）餐飲業務停

止售賣或供應供即場享用的食物或飲品，及關閉售

賣或供應食物或飲品的處所全部或部分範圍；（二）

限制餐飲業務的運作；以及（三）限制表列處所的

營業。我已根據第 599F 章藉在憲報刊登的公告，

發出 6 項各為期 14 日的指示，分別限制餐飲業務

和表列處所的營業及運作模式。  

 

 因應疫情發展及為了劃一第 599F 章及 599G 章下

指示的生效期，我於今天較早時間發出最新指示，

將早前就餐飲業的指示，包括酒吧及酒館停業的安

排，延長至 4 月 23 日。我亦進一步要求第 599F 章

中表列高風險處所中的美容院及按摩院，連同較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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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已公佈的九類處所，由 4 月 10 日零時零分起均

須暫停開放十四天至 4 月 23 日。指示生效後，意

味著第 599F 章內有十一類表列處所已被指示暫停

營業。至於會址方面，較早前發出的指示，包括會

址內的卡拉 OK 及麻將天九活動必須暫停、在可行

情況下任何人均須一直佩戴口罩，以及須為人量度

體溫及提供消毒潔手液等，依然生效。 

 

 此外，我早前根據第 599G 章於 3 月 28 日在憲報

刊登公告，指明由 3 月 29 日至 4 月 11 日期間內，

除獲豁免情況外，禁止於公眾地方進行多於 4 人的

羣組聚集。因應疫情發展，我亦已於今天較早時間

發出指示，將有關安排劃一延長至 4 月 23 日。  

 

 第 599F 章及第 599G 章下的執法情況大致理想。

第 599F 章方面，執法部門已由規例生效截至 4 月

7 日凌晨零時，一共巡查 27 752 次，作出約共 1 674

次提示。至於受限制營業及運作模式的表列處所方

面，執法人員共進行了 1 844 次巡查，發現業界大

致守法守規，作出約共 8 次提示。值得一提的是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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昨天在深水埗區，有兩家餐飲處所因為供顧客使用

的桌子之間，未能符合最少有 1.5 米距離或設有某

種形式的隔板作出有效分隔的要求，食環署已展開

向違例人士提出檢控的法律程序。  

 

 第 599G 章方面，執法部門已加派人員在各類公眾

地方巡邏，提醒市民配合規例的要求。截至 4 月 7

日凌晨零時，警方共處理 966 宗違反相關指示的相

關報告，作出 66 次口頭勸喻及發出 19 張定額罰款

告票。其他執法部門亦分別處理其負責處所範圍內

的公眾地方，合共巡查 12 711 次，作出約共 1 830

次口頭勸喻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警方在 4 月 7 日及 4

月 8 日凌晨分別搗破兩間違規營業的酒吧。處所管

理人於狹小空間向多人售賣酒類飲品，大大增加病

毒在社區傳播的風險，行為極不負責任。警方不排

除稍後會向酒吧負責人及顧客作出檢控。  

 

 我呼籲市民要配合上述兩條《規例》的要求，自律

守法，為己為人，減少外出及避免聚餐或聚會等社

交活動，並盡量與他人保持適當的社交距離，以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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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遏止新型冠狀病毒病在社區的蔓延。相關業界亦

應為公眾衞生着想遵守有關要求。政府同時亦呼籲

大家要繼續保持良好的個人和環境衞生。  

 

 我和各政策局及部門的同事都樂意回應各位委員

的提問。多謝主席。  

 

- 完 - 


